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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财务报表不是一份完整的财务报表，也不包含一份完整财务报表所应披露的所有会计政策及附注。

除上段所述事项外，本财务报表根据以下附注4.3中所述的会计政策编制，这些会计政策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 (以下简称“财政部”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的要求。

4.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3.1会计年度

本基金的会计年度自公历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 本期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自2025年1

月1日至2025年8月24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

4.3.2�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编制财务报表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本基金选定记账本位币的依据是主

要业务收支的计价和结算币种。

4.3.3�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a)金融资产的分类

本基金通常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在初始确认时将金融资产分

为不同类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除非本基金改变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在此情形下，所有受影响的相关金融资产在业务模式发生变

更后的首个报告期间的第一天进行重分类，否则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后不得进行重分类。

本基金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且未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本基金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

利息的支付。

除上述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外，本基金将其余所有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本基金现无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指本基金如何管理金融资产以产生现金流量。 业务模式决定本基金所管理

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来源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出售金融资产还是两者兼有。 本基金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关

键管理人员决定的对金融资产进行管理的特定业务目标为基础，确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本基金对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进行评估，以确定相关金融资产在特定日期产生的合同现金流量

是否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其中，本金是指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

值；利息包括对货币时间价值、与特定时期未偿付本金金额相关的信用风险、以及其他基本借贷风险、成本和

利润的对价。 此外，本基金对可能导致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或金额发生变更的合同条款进行评

估，以确定其是否满足上述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要求。

(b)金融负债的分类

本基金将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该类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 (含属于金融负债的衍生工具)� 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

本基金现无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4.3.4�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a)金融工具的初始确认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本基金成为相关金融工具合同条款的一方时，于资产负债表内确认。

在初始确认时，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均以公允价值计量。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

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b)�金融工具的后续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包括利息和股利收入)� 计

入当期损益，除非该金融资产属于套期关系的一部分。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 以摊余成本计量且不属于任何套期关

系的一部分的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终止确认、重分类、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或确认减值时，计入

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除与套期会计有关外，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包

括利息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

(c)金融工具的终止确认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本基金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本基金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 虽然本基金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

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本基金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所转移金融资产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

-�因转移金融资产而收到的对价。

金融负债 (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本基金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 (或该部分金融负债)。

(d)�金融工具的减值

本基金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本基金持有的其他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不适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 信用损失，是指本基金

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

现金短缺的现值。

在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本基金需考虑的最长期限为面临信用风险的最长合同期限 (包括考虑续约选择

权)。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金融工具整个预计存续期内所有可能发生的违约事件而导致的预期信

用损失。

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资产负债表日后12个月内 (若金融工具的预计存续期少于12个月，

则为预计存续期)�可能发生的金融工具违约事件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是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一部

分。

本基金对满足下列情形的金融工具按照相当于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对其

他金融工具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该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只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或

-�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列报

为反映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的变化， 本基金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应当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损失准备抵减该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

核销

如果本基金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则直接减记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

额。 这种减记构成相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本基金确定债务人没有资产或收入来源可

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以偿还将被减记的金额。 但是，被减记的金融资产仍可能受到本基金催收到期款项相关

执行活动的影响。

已减记的金融资产以后又收回的，作为减值损失的转回计入收回当期的损益。

4.3.5�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本基金采用影子定价和偏离度控制确定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当影子定价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与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的负偏离度绝对值达到0.25%时，基

金管理人应当在5个交易日内将负偏离度绝对值调整到0.25%以内。 当正偏离度绝对值达到0.5%时，基金管理

人应当暂停接受申购并在5个交易日内将正偏离度绝对值调整到0.5%以内。当负偏离度绝对值达到0.5%时，基

金管理人应当使用风险准备金或者固有资金弥补潜在资产损失，将负偏离度绝对值控制在0.5%以内。 当负偏

离度绝对值连续两个交易日超过0.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用公允价值估值方法对持有投资组合的账面价值

进行调整，或者采取暂停接受所有赎回申请并终止基金合同进行财产清算等措施。

计算影子价格时遵循如下原则：

存在活跃市场且能够获取相同资产或负债报价的金融工具，在估值日有报价的，除会计准则规定的情况

外，将该报价不加调整地应用于该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估值日无报价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

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采用最近交易日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 有充足证据表明估值日或最近交易日的报

价不能真实反映公允价值的，对报价进行调整，确定公允价值。 与上述金融工具相同，但具有不同特征的，以相

同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并在估值技术中考虑不同特征因素的影响。 特征是指对资产出售或使用的

限制等，如果该限制是针对资产持有者的，那么在估值技术中不应将该限制作为特征考虑。 此外，本基金不考

虑因其大量持有相关资产或负债所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对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

术确定公允价值。 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时，优先使用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无法取得相关资产或负债可

观察输入值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人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

重大变化等因素，对估值进行调整并确定公允价值。

4.3.6�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没有相互抵销。 但是，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以相互抵销

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本基金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的；

-�本基金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

4.3.7�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基金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每份基金份额面值为1.00元。由于申购和赎回引起的实收

基金份额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认列。 上述申购和赎回分别包括基金转换所引起的转

入基金的实收基金增加和转出基金的实收基金减少。

4.3.8�损益平准金

不适用。

4.3.9�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存款利息收入是按借出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在资金实际占用期间内按实际利率法逐日确认利息收入。

债券投资利息收入按债券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利率计算的金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 日计提。

贴息债视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附息债，根据其发行价、到期价和发行期限按实际利率 法逐日计算利息收

入。

债券投资收益按相关金融资产于处置日成交金额与其初始计量金额的差额确认， 处置时产生的 交易费

用计入投资收益。

4.3.10�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基金的管理人报酬、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 (如有)� 在费用涵盖期间按基金合同约定的费率和计算方法

逐日确认。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

4.3.11�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本基金收益“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收益支付方式为现金分红；本基金根

据每日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基准，每日计提当日暂估收益，并在分红日根据实际净收益每季

度结转收益，将当期实现的实际收益全部支付；当进行收益支付时，如投资者的实际结转收益为正，则为基金

份额持有人进行现金支付收益；如投资者的实际结转收益等于零时，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份额保持不变；如

投资者的实际结转收益为负，则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缩减相应的基金份额，遇投资者剩余基金份额不足以缩减

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内部应急机制替投资者垫付资金保障基金平稳运行，并保留向该投资者追索相应

资金的权利；当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时，当期收益将在分红时结转进行支付；投资者分红日

前解约情形下，基金管理人将按解约日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对该投资人进行收益支付，其实际投

资收益与支付收益的差额(损益)由基金资产承担；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收益分配权；当日

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收益分配权。

4.3.12�分部报告

本基金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

部。

本基金目前以一个经营分部运作，不需要进行分部报告的披露。

4.3.13�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编制财务报表时，本基金需要运用估计和假设，这些估计和假设会对会计政策的应用及资产、负债、收入

和支出的金额产生影响。 实际情况可能与这些估计不同。 本基金对估计涉及的关键假设和不确定因素的判断

进行持续评估，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

根据《关于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标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 (估值处理

标准另有规定的除外)，采用第三方估值基准服务机构提供的价格数据进行估值。

4.4�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4.4.1�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无。

4.4.2�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无。

4.4.3�差错更正的说明

无。

4.5�税项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事项，依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主

要税项列示如下：

(1)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7]2号)及《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 及

其他相关税收法规的规定，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服务，以产生的

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对国债、地方政府债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等部门关于国债等债券利息收入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5年第

4号公告）规定，自2025年8月8日起，对在该日期之后（含当日）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的利息

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对该日期之前已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含在2025年8月8日之后续发行

的部分）的利息收入，继续免征增值税直至债券到期。

(2)�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尚未就契约型资管产品的所得税事项出台具体规定。 本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计提所得税费用。 如果有关税收法规在未来得以明确，财务报表就此所作出的估计可能会

根据相关税收法规而作出调整。

(3)� 本基金进行的证券交易所适用的出让方应征收的印花税税率为0.10%，对受让方不再征税；根据《关

于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9号）的规定，自2023年8月28日起，证

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 对于计划通过沪港通、深港通买卖、继承、赠与联交所上市股票，按照香港特别行

政区现行税法规定缴纳印花税。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延续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4年第8号)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的规定，对从上市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股票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挂牌公司”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继续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截至2025年8月24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由于没有专门针对本基金作为上述股息红利及债券利息个人

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明确税务规定，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对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不计提股息

红利个人所得税；本基金在实际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时按收到的利息金额确认收入，不计提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 如果上述税务事项的最终认定结果与估计存在差异，该差异将可能对作出上述最终认定所对应期间的应

代扣代缴所得税和净资产金额产生影响。

(5)�对本基金运营过程中缴纳的增值税，分别按照资管产品管理人所在地适用的税率，计算缴纳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6)�对本基金取得的源自境外的差价收入和股利收益，其涉及的境外所得税税收政策，按照相关国家或地

区税收法律和法规执行。

4.6�重要财务报表项目的说明

4.6.1�货币资金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5年8月24日

(管理人变更前一日)

活期存款 785,831,290.95

等于：本金 785,735,940.74

加：应计利息 95,350.21

定期存款 -

等于：本金 -

加：应计利息 -

其中：存款期限1个月以内 -

存款期限1-3个月 -

存款期限3个月以上 -

其他存款 -

等于：本金 -

加：应计利息 -

合计 785,831,290.95

4.6.2�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5年8月24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

按实际利率计算的账面价值 影子定价 偏离金额 偏离度(%)

债券

交易所市场 - - - -

银行间市场 99,934,254.50 99,930,000.00 -4,254.50 -0.0003

合计 99,934,254.50 99,930,000.00 -4,254.50 -0.0003

资产支持证券 - - - -

合计 99,934,254.50 99,930,000.00 -4,254.50 -0.0003

4.6.3�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4.6.3.1�衍生金融资产/负债期末余额

无。

4.6.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6.4.1�各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无。

4.6.4.2�期末买断式逆回购交易中取得的债券

无。

4.6.5�债权投资

4.6.5.1�债权投资情况

无。

4.6.6�实收基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24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

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1,203,668,449.83 1,203,668,449.83

本期申购 20,355,601,596.00 20,355,601,596.00

本期赎回（以“-”号填列） -20,162,268,631.66 -20,162,268,631.66

本期末 1,397,001,414.17 1,397,001,414.17

注：申购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赎回含转换出份额。

4.6.7�未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年度末 - - -

本期期初 - - -

本期利润 9,037,020.15 - 9,037,020.15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 - -

其中：基金申购款 - - -

基金赎回款 - - -

本期已分配利润 -9,037,020.15 - -9,037,020.15

本期末 - - -

4.7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4.7.1�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没有需要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说明的或有事项。

4.7.2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自2025年8月25日起，本基金变更注册为华夏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的管理人由中信证券资管变

更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4.8.1主要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原管理人、管理人股东、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其他关联方、基金销售机构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其他关联方、基金销售机构

4.8.2关联方交易

4.8.2.1通过关联方席位进行证券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24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

成交金额 占成交总额的比例

股票交易 - -

权证交易 - -

债券交易 - -

债券回购交易 6,183,000,000.00 100.00%

合计 6,183,000,000.00 100.00%

4.8.2.2通过关联方席位进行证券交易产生的佣金费用

无。

4.8.2.3�关联方报酬

4.8.2.3.1�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24日(管理人变

更前一日)止期间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1,612,816.53

其中：应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774,850.54

应支付基金管理人的净管理费 837,965.99

注：本基金本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固定管理费人民币1,612,816.53元，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

产净值0.20%的年费率计提，逐日计提并按月支付。 其计算公式为：

日管理人报酬＝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0.20%/当年天数。

4.8.2.3.2�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24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403,204.26

注：支付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0.05%的年费率计提，按月支付。 其计算公式为：

日托管费＝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0.05%/当年天数。

4.8.2.3.3�销售服务费

单位：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各关联方名称

本期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24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39,979.07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401,028.99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56,498.87

合计 1,597,506.93

注：本基金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0.20%年费率计提，按月支付。 其计算公式为：

日销售服务费=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0.20%/当年天数。

4.8.3�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无。

4.8.4�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24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785,831,290.95 164,740.51

注：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由托管人保管，按同业利率或约定利率计息。

4.8.5�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无。

4.9�期末（2025年8月24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4.9.1�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无。

4.9.2�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无。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

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自2025年1月1日

至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2523478号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全体份额持有人：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第1页至第23页的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该基金” )�财务报表，包括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的资产负债表，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

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的利润表、净资产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财务报表附注4.2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以下简称“审计准则” )�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审计报告的“注册

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

准则第1号一一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该基

金，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

了基础。

审计报告 (续)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2523478号

三、强调事项一一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附注4.2对编制基础的说明。该基金财务报表仅为了对该基金进行管理人变

更并向该基金持有人报告以及根据监管要求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和该基金托管人基于该基金管理人变更相关目的呈报。 因此，该财务报表不适用于其

他用途。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其他事项一一审计报告使用目的

本报告仅为了对该基金进行管理人变更并根据监管要求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和该基金托管人基于该基金管理人变更相关目的呈报之用，我们不会就本报告的内容向除该基金管理

人之外的任何其他方承担责任。

五、管理人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该基金管理人负责按照附注4.2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包括确定附注4.2所述的编制基础对于在具

体情况下编制财务报表的可接受性)，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

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该基金管理人负责评估该基金的持续经营能力，并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

用）。

审计报告 (续)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2523478号

六、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

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

时总能发现。 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

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

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

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

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该基金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该基金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

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

告日可获得的信息。 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该基金不能持续经营。

审计报告 (续)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2523478号

六、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续)

我们与该基金管理人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

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楠

中国 北京 楼竹君

2025年8月29日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负债表

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附注号

本期末

2025年7月21日

(管理人变更前一日)

资产：

货币资金 4.6.1 3,728,985.04

结算备付金 8,280,058.99

存出保证金 46,612.04

交易性金融资产 4.6.2 368,057,683.72

其中：股票投资 30,017,739.75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338,039,943.97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其他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4.6.3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6.4 -

债权投资 4.6.5 -

其中：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其他投资 -

其他债权投资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应收清算款 -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380,113,339.79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负债表（续）

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号

本期末

2025年7月21日

(管理人变更前一日)

负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4.6.3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清算款 0.13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157,554.31

应付托管费 33,761.63

应付销售服务费 33,258.73

应付投资顾问费 -

应交税费 187,630.33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93,663.05

负债合计 505,868.18

净资产：

实收基金 4.6.6 347,528,507.61

其他综合收益 -

未分配利润 4.6.7 32,078,964.00

净资产合计 379,607,471.6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80,113,339.79

注：报告截止日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份额总额为347,528,507.61份，其中A类基金份额净值1.0988元，基金份额总额215,068,647.71份；C类基

金份额净值1.0817元，基金份额总额132,459,859.90份。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利润表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号

本期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

间

一、营业总收入 10,743,456.04

1.利息收入 284,066.44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271,673.28

债券利息收入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12,393.16

其他利息收入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5,295,061.02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5,249,218.48

基金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9,556,325.46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987,954.0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产生的收益 -

其他投资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164,328.58

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5.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利润表（续）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号

本期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

间

减：二、营业总支出 3,991,294.12

1.管理人报酬 2,369,415.56

其中：暂估管理人报酬（若有） -

2.托管费 507,731.85

3.销售服务费 423,821.52

4.投资顾问费 -

5.利息支出 516,754.15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516,754.15

6.信用减值损失 -

7.税金及附加 44,648.12

8.其他费用 128,922.9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752,161.92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752,161.92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六、综合收益总额 6,752,161.92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净资产变动表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净资产合计

一、上期期末净资产 679,004,004.97 53,237,944.15 732,241,949.12

加：会计政策变更 - - -

前期差错更正 - - -

其他 - - -

二、本期期初净资产 679,004,004.97 53,237,944.15 732,241,949.12

三、本期增减变动额（减少以“-”号填列） -331,475,497.36 -21,158,980.15 -352,634,477.51

（一）、综合收益总额 - 6,752,161.92 6,752,161.92

（二）、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净资产变动数

（净资产减少以“-”号填列）

-331,475,497.36 -27,911,142.07 -359,386,639.43

其中：1.基金申购款 182,657.59 14,558.44 197,216.03

2.基金赎回款 -331,658,154.95 -27,925,700.51 -359,583,855.46

（三）、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净

资产变动（净资产减少以“-”号填列）

- - -

（四）、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 -

四、本期期末净资产 347,528,507.61 32,078,964.00 379,607,471.61

此财务报表已获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批准。

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杨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源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天玉

日期：2025年8月29日

4�报表附注

4.1�基金基本情况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基金” )�是由中信证券“债

券优化”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而来。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发布《中信证券“债券优化”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征询公告》。 根

据公告，中信证券“债券优化”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名称变更为“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换为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份额。合同变更后，本基金的托管人、登记机构不变。自2021年5月31日起《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

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托管协议》生效。 本基金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7月31日。 本基金的原管理人为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

中信证券和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资管” )� 于2023年11月1日发布《关于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的公告》，按照《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本基金的管理人自2023年11月1日起由中信证券变更为中信证券资管。

2025年5月22日，中信证券资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对本基金延长存续期限至2025年7月31日，

并对《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进行相应修改，对《中信证券债

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进行更新。

2025年6月26日，中信证券资管发布公告，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6月24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中

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变更注册为华夏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自2025年7月22日起，本基金变更注册为

华夏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的管理人由中信证券资管变更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的债券

（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券、政府

机构债券、地方政府债券、可交换债券、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

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国债期货、股票（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允许投资的股票）、存托凭证、港股通标的股票、以及法律法规或中

国证监会允许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

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投资于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其中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含

分离交易可转债)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的20%，投资于股票及存托凭证等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

资产的20%，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比例占股票及存托凭证资产合计的0-50%。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

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

数收益率×8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10%+恒生指数收益率×10%。

4.2�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本基金财务报表仅为了对本基金进行管理人变更并向本基金持有人报告以及根据监管要求向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本基金托管人基于本基金管理人变更相关目的呈报。

本财务报表仅列示了本基金于2025年7月21日 (管理人变更前一日) 的资产负债表、 自2025年1月1日至

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的利润表、净资产变动表以及部分财务报表附注，不列示比较数据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本财务报表未披露金融工具的风险分析及敏感性分析、公允价值相关内容等。 因此，

本财务报表不是一份完整的财务报表，也不包含一份完整财务报表所应披露的所有会计政策及附注。

除上段所述事项外，本财务报表根据以下附注4.3中所述的会计政策编制，这些会计政策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 (以下简称“财政部”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的要求。

4.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3.1会计年度

本基金的会计年度自公历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 本期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自2025年1

月1日至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

4.3.2�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编制财务报表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本基金选定记账本位币的依据是主

要业务收支的计价和结算币种。

4.3.3�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a)金融资产的分类

本基金通常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在初始确认时将金融资产分

为不同类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除非本基金改变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在此情形下，所有受影响的相关金融资产在业务模式发生变

更后的首个报告期间的第一天进行重分类，否则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后不得进行重分类。

本基金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且未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本基金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

利息的支付。

除上述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外，本基金将其余所有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本基金现无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指本基金如何管理金融资产以产生现金流量。 业务模式决定本基金所管理

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来源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出售金融资产还是两者兼有。 本基金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关

键管理人员决定的对金融资产进行管理的特定业务目标为基础，确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本基金对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进行评估，以确定相关金融资产在特定日期产生的合同现金流量

是否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其中，本金是指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

值；利息包括对货币时间价值、与特定时期未偿付本金金额相关的信用风险、以及其他基本借贷风险、成本和

利润的对价。 此外，本基金对可能导致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或金额发生变更的合同条款进行评

估，以确定其是否满足上述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要求。

(b)金融负债的分类

本基金将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该类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 (含属于金融负债的衍生工具)� 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

本基金现无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4.3.4�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a)金融工具的初始确认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本基金成为相关金融工具合同条款的一方时，于资产负债表内确认。

在初始确认时，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均以公允价值计量。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

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b)金融工具的后续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包括利息和股利收入)� 计

入当期损益，除非该金融资产属于套期关系的一部分。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 以摊余成本计量且不属于任何套期关

系的一部分的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终止确认、重分类、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或确认减值时，计入

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除与套期会计有关外，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包

括利息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

(c)金融工具的终止确认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本基金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本基金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 虽然本基金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

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本基金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所转移金融资产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

-�因转移金融资产而收到的对价。

金融负债 (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本基金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 (或该部分金融负债)。

(d)金融工具的减值

本基金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本基金持有的其他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不适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 信用损失，是指本基金

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

现金短缺的现值。

在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本基金需考虑的最长期限为面临信用风险的最长合同期限 (包括考虑续约选择

权)。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金融工具整个预计存续期内所有可能发生的违约事件而导致的预期信

用损失。

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资产负债表日后12个月内 (若金融工具的预计存续期少于12个月，

则为预计存续期)�可能发生的金融工具违约事件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是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一部

分。

本基金对满足下列情形的金融工具按照相当于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对其

他金融工具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该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只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或

-�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列报

为反映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的变化， 本基金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应当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损失准备抵减该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

核销

如果本基金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则直接减记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

额。 这种减记构成相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本基金确定债务人没有资产或收入来源可

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以偿还将被减记的金额。 但是，被减记的金融资产仍可能受到本基金催收到期款项相关

执行活动的影响。

已减记的金融资产以后又收回的，作为减值损失的转回计入收回当期的损益。

4.3.5�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除特别声明外，本基金按下述原则计量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

付的价格。

本基金在确定相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

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

存在活跃市场且能够获取相同资产或负债报价的金融工具，在估值日有报价的，除会计准则规定的情况

外，将该报价不加调整地应用于该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估值日无报价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

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采用最近交易日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 有充足证据表明估值日或最近交易日的报

价不能真实反映公允价值的，对报价进行调整，确定公允价值。 与上述金融工具相同，但具有不同特征的，以相

同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并在估值技术中考虑不同特征因素的影响。 特征是指对资产出售或使用的

限制等，如果该限制是针对资产持有者的，那么在估值技术中不应将该限制作为特征考虑。 此外，本基金不考

虑因其大量持有相关资产或负债所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对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

术确定公允价值。 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时，优先使用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无法取得相关资产或负债可

观察输入值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人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参考类似金融工具的现行市价及

重大变化等因素，对估值进行调整并确定公允价值。

4.3.6�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没有相互抵销。 但是，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以相互抵销

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本基金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的；

-�本基金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

4.3.7�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基金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益平准金分摊部分后的余额。 由于申购和赎回引

起的实收基金份额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认列。 上述申购和赎回分别包括基金转换所

引起的转入基金的实收基金增加和转出基金的实收基金减少。

4.3.8�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核算在基金份额发生变动时，申购、赎回、转入、转出及红利再投资等款项中包含的未分配利

润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包括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和未实现损益平准金。 已实现损益平准金指根据交易申请日

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损益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 未实现损益平准金指根据

交易申请日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未实现损益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 损益平准金于

基金申购确认日或基金赎回确认日进行确认和计量，并于会计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4.3.9�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利息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是按借出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在资金实际占用期间内按实际利率法逐日确认为利息收入。

投资收益

股票投资收益、债券投资收益、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和衍生工具收益按相关金融资产于处置日成交金

额与其初始计量金额的差额确认，处置时产生的交易费用计入投资收益。

股利收益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

额确认。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债券投资及资产支持证券投资，在其持有期间，按票面金额和

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计入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核算基金持有的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衍生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

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不包括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债券投资在持有期间按票

面利率计算的利息。

4.3.10�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基金的管理人报酬、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 (如有)� 在费用涵盖期间按基金合同约定的费率和计算方法

逐日确认。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

4.3.11�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由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各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

供分配收益将有所不同。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

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

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

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

润的10%；基金收益分配后各类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减

去每单位该类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4.3.12�分部报告

本基金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

部。

本基金目前以一个经营分部运作，不需要进行分部报告的披露。

4.3.13�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编制财务报表时，本基金需要运用估计和假设，这些估计和假设会对会计政策的应用及资产、负债、收入

和支出的金额产生影响。 实际情况可能与这些估计不同。 本基金对估计涉及的关键假设和不确定因素的判断

进行持续评估，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或交易不活跃 (包括涨跌停时的交易不活跃)等情况，

本基金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7]� 13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提供的指数收益法、市

盈率法、现金流量折现法等估值技术进行估值。

对于在发行时明确一定期限限售期的股票，根据中基协发 [2017]� 6号《关于发布〈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流

通受限股票估值指引（试行）〉的通知》，在估值日按照流通受限股票计算公式确定估值日流通受限股票的价

值。

根据《关于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标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 (估值处理

标准另有规定的除外)，采用第三方估值基准服务机构提供的价格数据进行估值。

4.4�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4.4.1�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无。

4.4.2�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无。

4.4.3�差错更正的说明

无。

4.5�税项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事项，依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主

要税项列示如下：

(1)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7]2号)及《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 及

其他相关税收法规的规定，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服务，以产生的

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对国债、地方政府债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等部门关于国债等债券利息收入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5年第

4号公告）规定，自2025年8月8日起，对在该日期之后（含当日）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的利息

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对该日期之前已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含在2025年8月8日之后续发行

的部分）的利息收入，继续免征增值税直至债券到期。

(2)�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尚未就契约型资管产品的所得税事项出台具体规定。 本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计提所得税费用。 如果有关税收法规在未来得以明确，财务报表就此所作出的估计可能会

根据相关税收法规而作出调整。

(3)� 本基金进行的证券交易所适用的出让方应征收的印花税税率为0.10%，对受让方不再征税；根据《关

于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9号）的规定，自2023年8月28日起，证

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 对于计划通过沪港通、深港通买卖、继承、赠与联交所上市股票，按照香港特别行

政区现行税法规定缴纳印花税。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延续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4年第8号)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的规定，对从上市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股票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挂牌公司”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继续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截至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由于没有专门针对本基金作为上述股息红利及债券利息个人

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明确税务规定，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对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不计提股息

红利个人所得税；本基金在实际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时按收到的利息金额确认收入，不计提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 如果上述税务事项的最终认定结果与估计存在差异，该差异将可能对作出上述最终认定所对应期间的应

代扣代缴所得税和净资产金额产生影响。

(5)�对本基金运营过程中缴纳的增值税，分别按照资管产品管理人所在地适用的税率，计算缴纳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6)�对本基金取得的源自境外的差价收入和股利收益，其涉及的境外所得税税收政策，按照相关国家或地

区税收法律和法规执行。

4.6�重要财务报表项目的说明

4.6.1�货币资金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5年7月21日

(管理人变更前一日)

活期存款 3,728,985.04

等于：本金 3,709,819.24

加：应计利息 19,165.80

定期存款 -

等于：本金 -

加：应计利息 -

其中：存款期限1个月以内 -

存款期限1-3个月 -

存款期限3个月以上 -

其他存款 -

等于：本金 -

加：应计利息 -

合计 3,728,985.04

4.6.2�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

成本 应计利息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 29,757,695.69 - 30,017,739.75 260,044.06

贵金属投资-金交所黄金合约 - - - -

债券

交易所市场 328,066,737.78 4,857,723.24 338,039,943.97 5,115,482.95

银行间市场 - - - -

合计 328,066,737.78 4,857,723.24 338,039,943.97 5,115,482.95

资产支持证券 - - - -

基金 - - - -

其他 - - - -

合计 357,824,433.47 4,857,723.24 368,057,683.72 5,375,527.01

4.6.3�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4.6.3.1�衍生金融资产/负债期末余额

无。

4.6.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6.4.1�各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无。

4.6.4.2�期末买断式逆回购交易中取得的债券

无。

4.6.5�债权投资

4.6.5.1�债权投资情况

无。

4.6.6�实收基金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A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

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474,027,787.65 474,027,787.65

本期申购 116,388.42 116,388.42

本期赎回（以“-”号填列） -259,075,528.36 -259,075,528.36

本期末 215,068,647.71 215,068,647.71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C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21日(管理人变更前一日)止期间

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204,976,217.32 204,976,217.32

本期申购 66,269.17 66,269.17

本期赎回（以“-”号填列） -72,582,626.59 -72,582,626.59

本期末 132,459,859.90 132,459,859.90

注：申购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赎回含转换出份额。

4.6.7�未分配利润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A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年度末 69,194,005.46 -29,954,416.55 39,239,588.91

本期期初 69,194,005.46 -29,954,416.55 39,239,588.91

本期利润 1,409,631.94 3,408,804.15 4,818,436.09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38,534,987.91 15,731,905.44 -22,803,082.47

其中：基金申购款 17,408.37 -7,459.30 9,949.07

基金赎回款 -38,552,396.28 15,739,364.74 -22,813,031.54

本期已分配利润 - - -

本期末 32,068,649.49 -10,813,706.96 21,254,942.53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C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年度末 16,551,491.48 -2,553,136.24 13,998,355.24

本期期初 16,551,491.48 -2,553,136.24 13,998,355.24

本期利润 196,792.98 1,736,932.85 1,933,725.83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5,957,521.41 849,461.81 -5,108,059.60

其中：基金申购款 5,479.34 -869.97 4,609.37

基金赎回款 -5,963,000.75 850,331.78 -5,112,668.97

本期已分配利润 - - -

本期末 10,790,763.05 33,258.42 10,824,021.47

4.7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下转B021版）


